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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B座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3,718,8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83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与会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张海航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3人，董事长邢宏伟先生、董事徐铁城先生、独立董事陈昊奎先生因临时有其

他行程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朱连升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吕洁冰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3,441,608 99.9622 277,200 0.037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3,441,608 99.9622 268,400 0.0365 8,800 0.001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3,441,608 99.9622 277,200 0.037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2,963,908 99.8971 754,900 0.102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3,441,608 99.9622 277,200 0.037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3,441,608 99.9622 268,400 0.0365 8,800 0.001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2,532,608 99.8383 1,186,200 0.161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下属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2,532,608 99.8383 1,186,200 0.161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3,471,408 99.9662 247,400 0.033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48,155 97.1092 1,177,400 2.8693 8,800 0.021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200,654,

273

99.8620 277,200 0.1380 0 0.0000

2

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200,654,

273

99.8620 268,400 0.1335 8,800 0.0045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200,654,

273

99.8620 277,200 0.1380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200,176,

573

99.6242 754,900 0.3758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200,654,

273

99.8620 277,200 0.1380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预算方

案的议案

200,654,

273

99.8620 268,400 0.1335 8,800 0.0045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融资计

划的议案

199,745,

273

99.4096 1,186,200 0.5904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下属

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199,745,

273

99.4096 1,186,200 0.5904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分红

安排的议案

200,684,

073

99.8768 247,400 0.1232 0 0.0000

10

关于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39,848,

155

97.1092 1,177,400 2.8693 8,800 0.02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10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国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28,120,283

股，占公司总股数（以下称占比）的30.83%）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04,667,052股，占比7.54%）、广东华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2,549,685股，占比4.50%）、中

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53,394,635股，占比3.85%）、北京新兴新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30,126,257股，占比2.17%）、银晟资本（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7,556,325股，占比0.54%）和供销集团北京鑫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270,

216股，占比0.45%）已对该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其所持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晓琴、井昊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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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威派转债” 2024年跟踪信用评

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威派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 。

● 本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威派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 。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上海威

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证鹏元” ）对公司2020年11月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威派转债” ）进行了

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威派转债” 前次信用评级结果为

“A+” ；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3年6月21日。

中证鹏元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行业相关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4年6月27日出

具了《2020年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次公司主

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威派转债”信用评级结果为“A+” 。本次评级结果较

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2020年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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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恒定路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6,807,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78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杨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注销已终止的员工持股计划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807,500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807,500 100 0 0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池名、于小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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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公司通知债权人的原由：减少注册资本。

2022年5月5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并于

2022年5月17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远航一号”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据参与对象实际认购和最

终缴款的审验结果，公司“远航一号” 员工持股计划实际参与认购的员工共145人，缴纳的认购资金为

人民币843.08万元，对应股数为2,309,800股。

依据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远航一号” 员工持股计划2024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终止“远航一号” 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决定提前终止“远航一号” 员工持股计划，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

综合考虑市场发展情况、公司财务状况以及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经公司管理层审慎研究决定，

公司拟将已终止的“远航一号” 员工持股计划全部股票2,309,800股进行注销，并将按规定及时办理

相关注销手续。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将相应减少，并需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条

款。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2024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威派格关于注销已终止的“远航一号” 员工持股计划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65）《威派格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股份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

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

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同时本次股份注销也将按法

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本公司申

报债权。 具体如下：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文件、法人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文件、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恒定路1号

2、申报时间：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一11:30；13:00一17:00，双休日

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3、联系人：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21-69080885

5、邮箱：zqswb@shwpg.com

6、传真：021-69080999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128� � � � �证券简称：华贸物流 公告编号：2024-013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中信泰富朱家角锦江酒店（上海青浦区朱家角镇珠湖路666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8,843,7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14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曾祥展监事会主席、邹善童监事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8,585,558 99.9635 153,450 0.0216 104,730 0.0149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8,583,458 99.9632 155,550 0.0219 104,730 0.0149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8,583,458 99.9632 155,550 0.0219 104,730 0.0149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8,585,558 99.9635 153,450 0.0216 104,730 0.0149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经营及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7,328,038 98.3754 11,515,700 1.6246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8,690,288 99.9783 153,450 0.021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043,361 99.8575 155,550 0.142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8,688,188 99.9780 155,550 0.0220 0 0.0000

9.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7,325,938 98.3751 11,517,800 1.6249 0 0.0000

9.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7,325,938 98.3751 11,517,800 1.6249 0 0.0000

9.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7,325,938 98.3751 11,517,800 1.6249 0 0.0000

9.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7,325,938 98.3751 11,517,800 1.624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3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109,045,461 99.8594 153,450 0.1406 0 0.0000

7

《关于2024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109,043,361 99.8575 155,550 0.1425 0 0.0000

8

《关于修订 〈投资管

理办法〉部分条款的

议案》

109,043,361 99.8575 155,550 0.1425 0 0.0000

9.01

《关于修订 〈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 的议

案》

97,681,111 89.4524 11,517,800 10.5476 0 0.0000

9.02

《关于修订 〈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97,681,111 89.4524 11,517,800 10.5476 0 0.0000

9.03

《关于修订 〈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 的议

案》

97,681,111 89.4524 11,517,800 10.5476 0 0.0000

9.04

《关于修订 〈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 的议

案》

97,681,111 89.4524 11,517,800 10.547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倩源、贾茗铄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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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57元/股

2、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55.27元/股

3、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2024年6月28日

一、回购方案概述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2024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根据股份回购方案，公司将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A股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将不低于人民币6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含）；回购价

格不超过157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1日、2024年3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16）。

二、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2024年6月6日公司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具体方案为：以分

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18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鉴于公司2024年2月29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目前处于回购实施期。 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权利。 在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如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

生变化，公司将按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情况为准。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28日。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4年6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2）。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参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元）=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A股总股本-公司已回购股份）*分配比例÷10， 即（341,918,273-12,838,

703）*18.00÷10=592,343,226.00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

司A股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

格计算时， 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0=（592,343,226÷341,918,273）*10=17.324117元/10股。因此，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

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

盘价-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1.7324117元/股）。

三、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说明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超过157元/股；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并及时披露。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上限-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

=157元/股-1.7324117元/股=155.27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自2024年6月28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5577� �证券简称：龙版传媒 公告编号：2024-025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7/4 － 2024/7/5 2024/7/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15日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44,444,44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555,555.6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7/4 － 2024/7/5 2024/7/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黑龙江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广电黑龙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以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相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

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根据上述规定，本公司给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派发股息时暂不扣缴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由本公司按10%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2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

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

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072元人民币。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 0.08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将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451-58792676

特此公告。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005�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4-030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设全资孙公司名称：WaferTek� Solutions� Sdn� Bhd（具体名称以核准登记为准）。

● 投资额度：5,000万美元，公司控股的新加坡子公司OPTIZ� PIONEER� HOLDING� PTE.� LTD（以

下简称“OPTIZ� PIONEER” ）100%持股。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设立全资孙公司尚需办理注册登记相关手续，能否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存在不

确定性。本次设立全资孙公司因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业周期与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导致投资预期存

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应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趋势，推进公司市场开发、项目拓展及全球化生产，公司拟通过新加坡子公司

OPTIZ� PIONEER，在马来西亚全资持股设立公司（以下简称“马来西亚子公司” ），旨在建设公司海外生

产制造基地，提升公司生产制造与技术服务能力，更好贴近海外市场与客户需求，实现公司业务的持续性增

长，有效推进公司国际市场拓展、技术研发、全球化生产投资的战略布局。

公司拟在马来西亚投资设立的公司名称为“WaferTek� Solutions� Sdn� Bhd”（具体名称以核准登记

为准），拟投资额度为5,000万美元，以自有资金出资。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6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的议案》，本

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新设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新设境外企业拟定名称：WaferTek� Solutions� Sdn� Bhd（具体名称以核准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50万马来西亚令吉

注册地址：马来西亚、槟城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产品制造、相关技术服务、研究和开发、产品进出口、技术咨询服务等商业、技术研

发等

投资额度：5,000万美元

出资方式及股权结构：以自有资金出资，公司新加坡全资子公司OPTIZPIONEER持有标的公司100%

股权。

2、涉及审批事项

该投资需按照《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投资的相关备案程序，

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三、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旨在建设公司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提升公司生产制造与技术服务能力，更好贴近海外市场与

客户需求，实现公司业务的持续性增长，持续推进国际市场拓展、技术研发、全球化生产投资的战略布局。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马来西亚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槟城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在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

件等领域具备良好的产业与人才基础。 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业周期与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本次

投资预期的实现也相应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公司将努力推进全球业务、生产制造能力建设、项目拓展等事

项的动态布局，整合各项资源，做好相关风险的管理工作，切实有效地降低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005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4-029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6

月2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刘志华女士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005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4-028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6

月21日以通讯和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6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际出席7

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的议案》

为应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趋势，推进公司市场拓展、项目拓展及全球化生产，公司拟通过新加坡子公司

OPTIZ� PIONEER� HOLDING� PTE.� LTD在马来西亚全资持股设立公司，旨在建设公司海外生产制造基

地，提升公司生产制造与技术服务能力，更好贴近海外市场与客户需求，实现公司业务的持续性增长，有效

推进公司国际市场拓展、技术研发、全球化生产投资的战略布局。

《晶方科技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股票代码：603707 股票简称：健友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6

债券代码：113579� � � � � � � �债券简称：健友转债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生物类似药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香港健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香港健友” 或“甲方” ）拟以自有资金4,000.00万美元，向COHERUS� BIOSCIENCES,� INC.（以下简

称“乙方” ）购买其拥有的“Yusimry” 药品的美国FDA批件的所有权属及其涵盖的该药品相关的所有专

利、非专利技术及相关资产。 目前“Yusimry” 已在美国上市销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所涉及的金额无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药品市场销售推广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到投入回收和预期效益的实现，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市场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一、交易概述

2024年6月26日， 香港健友实业有限公司与COHERUS� BIOSCIENCES, � INC. 签署了关于

“Yusimry”药品的《资产购买合同》。合同中约定乙方将自行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可在美国上市销售

权利的该药品批件转让给甲方，向甲方提供该药品的全部研究资料及补充资料、生产工艺技术并负责向美

国FDA提交转移BLA变更申请，完成将甲方作为批件持有人的流程；同时将该批件相关资产一并转让给甲

方。 本合同约定资产交割后，甲方成为“Yusimry”药品的唯一上市许可人，并拥有该药品的完全处置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Coherus� BioSciences,� Inc.是美国一家生物仿制药公司，2010年9月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 办公

地址为333� Twin� Dolphin� Drive� Suite� 600� Redwood� City� California� 94065。董事会主席是Dennis�

M.� Lanfear。 该公司于2014年11月6日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截止2023年5月13日，总股本为11471.5万

股。第一大股东为Blackrock� Inc.，该股东属于机构持股，截止到2024年3月31日持有9.9%股份。该公司是一

家后期临床生物制剂平台公司,专注于创新癌症治疗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以及已获批准的生物类似药组

合的商业化。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是Yusimry（adalimumab-aqvh，阿达木单抗，研发代码：CHS-1420）的所有权

利、产品研究技术资料等相关所有资产。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Yusimry药品的上市批件没有效期，公司受让资产后，无形资产部分按其摊销管理办法，分5年进行摊

销。（“无形资产摊销管理办法”约定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综合同行业情况或相关专家论证等确定

摊销期限，药品批件无特定有效期，但鉴于医药行业快速创新，新药约5年内可能遭遇技术升级带来的替代

品冲击。 本公司采取谨慎策略，将药品批件收益预估期设为5年，并据此期限摊销成本。 ）

（二）Yusimry药品情况介绍

Yusimry是艾伯维旗舰产品Humira（修美乐，通用名：adalimumab，阿达木单抗）的生物类似药，适用

于Humira所有已批准的适应症，包括：斑块型银屑病、银屑病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强直性脊柱炎、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

2020年，Humira是全球最畅销的处方药， 全球净收入超过198亿美元， 该药也是美国最畅销的药物，

2020年美国净销售额超过160亿美元。 Humira的市场独占期于2023年1月结束。

Yusimry是乙方自行研发的生物仿制药， 并于2021年12月获得美国FDA颁发的药品批件，2023年7月

在美国上市销售。

截止2023年年底美国一共批准了10款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乙方近五年财务报表显示对该药品累计投入约1.16亿美金，23年7月上市销售， 当年实现收入330万美

金。

本次交易价格，基于商业公平公正，双方协商一致达成。 乙方对该药品的研发投入超过交易价格；公司

评估假定自我研发，不考虑时间成本的前提下，研发投入金额也将大于4000万美金。

公司慎重考虑，基于商业未来拓展预期，认为此交易价格符合现阶段公司目标，具有商业价值。

双方商谈确定本次交易价格是双方都认可的最终成交价格，具有商业合理性。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香港健友与乙方于2024年6月26日签署《资产购买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受让方（甲方）：香港健友实业有限公司

转让方（乙方）：Coherus� BioSciences,� Inc.

1、本协议技术转让的内容

（1）本合同涉及Yusimry的药品持有人权利及项下技术等资产转让，该权利为在美国批准上市销售，

目前持有人为乙方，乙方同意将其所有权及技术资料等相关资产全部转让给甲方。

（2）乙方同意在合同签署并收到交易金额的兑付后，立刻进行技术资料等相关资产的转移交接，并向

美国FDA提交转移BLA变更申请（变更持有人）

（3）本次转让后，甲方独家拥有Yusimry的美国药品上市许可批件和全部技术资料等相关资产。

2、交易对价和付款交割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金额定价为4,000.00万美金。

（1）本合同签署后，甲方于2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4,000.00万美金。

（2）本合同项下所有技术资料等资产，在乙方收到货款后一次性转移给甲方，并同时向FDA递交转移

BLA变更申请。

3、双方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甲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对价支付， 并对乙方提交的所有技术资料等资产进行转移接

收和审核评定；乙方保证其交付给甲方的技术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利。

4、知识产权归属

本合同生效后，甲方拥有该药品的全部知识产权和所有权，包括但不限于该药品相关的专利权及专利

申请权。 甲方有权利用乙方让与的技术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改变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

的新技术成果，归甲方所有。

5、违约责任

乙方承诺，本合同自生效后不可撤销，甲方自合同生效并对价支付后即取得合同药品的全部知识产权

和所有权。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健友股份一直致力于研究生物类似药，2023年建立并完善了生物类似药一致性研究开发平台，

2023年，一共推进了四个生物类似药的研究开发工作。

本次收购的Yusimry为阿达木单抗的生物类似药，且已达上市销售阶段，可为公司短期带来一定的收

入和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完善公司生物仿制药的治疗领域和管线。

公司每年持续进行研发及销售能力的建设，积累了健全的研发平台、完整的生产体系和丰富的销售渠

道。研发方面，公司持续引进国内外医药研发高精尖人才及培养成熟、专业、稳健的国际化研发团队，打造国

际一流的仿制药研发平台；本次收购后，公司将凭借丰富的销售渠道与广泛的市场覆盖，为产品上市后的推

广销售提供可靠的保证。未来将为公司业绩提供新的增长点，对公司短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较大

影响。

六、风险提示

产品批件转移需要一定的时间，且市场销售推广将可能遭遇政策、市场、经济等不可预计或者不可抗力

等因素，影响到投入回收和预期效益的实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